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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第三人就公用地役關係僅享有反射利益並無請求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3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甲與其他鄰居共16人，自民國75年起，即居住於A市之某里內，並以某乙所

有之B空地，作為每日通行之聯外道路。惟某乙因年事已高，欲出售該筆土

地，遂於該筆土地上搭建圍籬，惟仍留有1.8米之通道。某甲因其汽車無法通行

該巷道，遂向主管機關檢舉某乙佔用既成道路，後經主管機關認為既成道路部

分僅該1.8米寬度之部分，其餘部分並非既成道路，某甲仍不服，遂提起行政救

濟，此時依行政法院實務見解，下列所述，何者正確？ 
(A) 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非僅在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而係在彰顯有應享受公用地

役關係之權利人。 
(B) 所謂公用地役關係並非公用地役權，某甲為利用該土地通行之個人，其對於

該既成道路，僅具有反射利益。 
(C) 一般不特定人民皆有向行政機關請求將其他私人所有之土地認定為具有公用

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之公法上權利。 
(D) 人民單純以公用地役關係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可認具有訴之利益。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司法院釋字第

400號解釋理由書），並為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所承認（參見最高行政法院45年判字

第8號、61年判字第435號判例）。所以稱公用地役關係而不稱公用地役權，蓋因

其成立僅在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使受拘束，不得反於公眾通行之目的而使用其土

地，並無相對應享受公用地役關係之權利人。公用地役關係因不特定公眾之通行

而成立，乃基於公眾利益而存在，個人之得以通行而受利益，為承認公用地役關

係後附隨所生，係屬反射利益，利用該土地通行之個人對之並無任何權利可言。

故縱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僅行政主體基於行政目的得為主張，一般

不特定民眾僅能向行政機關陳述意見或表示其願望，亦即一般不特定人民並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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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請求將其他私人所有之土地認定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之公法

上權利，是此，人民單純以公用地役關係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本質上即欠缺訴之

利益（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76號判決、95年度裁字第80號裁定要

旨）。 

【學說速覽】 

所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此時針對

該土地，學理上稱之為「私有公物」，既成道路即為典型的例子。關於私有公物

的概念乃源自於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實務，最高行政法院61年判字第435號判例即指

出：「既成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其土地之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而仍為私人

所保留，亦不容私人在該道路上起造任何建築物，妨害交通。原告所有土地，在

二十餘年前，即已成為農路，供公眾通行，自應認為已因時效完成而有公用地役

關係之存在，則該農路之土地，即已成為他有公物中之公共用物。原告雖有其所

有權，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原告擅自將

已成之農路，以竹柱、鐵線築為圍籬，阻礙交通，意圖收回路地，自為法所不

許。」 
而依據釋字第400號解釋，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需具備以下要件：

一、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二、於公眾通

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

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

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綜上所述，私有公物的形成並不以公行政具有所有權為必要，亦不須有特定

之提供公用之意思表示存在，人民的財產，有可能經過事實狀態的推移，而直接

因事實上提供公用之狀態，而成為私有公物。由於私有公物乃係對於所有權人財

產權之限制，故而所有權人對其所有之土地是否為公物（既成道路），當享有請

求行政機關確認之權利。惟第三人有無請求主管機關指定或確認他人所有物為私

有公物之權利？換言之，當某一空地符合前開既成道路之成立要件時，所有人以

外之第三人可否請求主管機關確認或指定該空地係屬既成道路？ 
針對上開問題，實務上見解頗為一致，皆認為第三人就公用地役關係，僅享

有反射利益，第三人並無請求主管機關確認或指定該空地係屬既成道路之主觀公

權利。早期學說針對既成道路的利用關係，亦採取反射利益說之見解；但亦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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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視居民對該公物之「依賴利用」程度，或對於居民之重要性程度而定
1
，惟學

者亦指出，若採取後說，在未有具體認定標準的情況下，恐將造成實務運作上之

困難
2
。 

【關連性試題】 
 

甲居住於臺北市某地區，其所居住之附近有一筆空地，多年來供公眾通行使

用，已成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某日，該筆空地之所有人某乙乃使

用圍籬將該空地圍起，某甲因而通行受阻，假設某甲並無其他道路可供通行，

試問某甲針對某乙之設置圍籬行為應如何救濟？ （模擬試題） 
 

◎答題方向： 
依行政法院見解，關於居民關於道路之使用僅享有反射利益，並無公法上之請

求權，惟學說上有認為是否享有請求權應視其依賴利用程度而定。而本件甲並

無其他適當之道路可供通行，某甲對該道路之依賴程度甚高，故而對於該道路

之使用應享有公法上之主觀公權利，而得請求主管機關確認該公用地役關係存

在，並請求主管機關依據結果除去請求權，請求某乙移除其圍籬。 

【關鍵字】 

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反射利益、主觀公權利 

【相關法條】 

釋字第400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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